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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116,397,982.79 3,818,868,588.19 7.79 

营业利润 809,890,618.15 329,081,457.85 146.11 

利润总额 797,098,929.43 330,786,792.69 14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5,005,102.58 301,739,369.64 117.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2,709,838.25 274,951,677.45 42.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4 0.21 10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4% 10.05% 8.0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287,150,472.33 7,236,059,682.94 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918,640,386.29 3,294,418,873.87 18.95 

股    本 1,487,706,540.00 1,487,706,54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63 2.21 19.00 

备注：本报告期、本报告期末数据未经审计，上年同期、本报告期初数据为经审计确认的会

计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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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总体保持良好态势，其中：多晶硅行业投资景

气度相对较好,公司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务在手订单饱满并处于订单交付确认高峰

期；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产销持续增长，渗透率继续提升，公司新能源汽车元器

件业务销售持续增长；同时，公司家用电器元器件业务总体平稳，光通信材料业

务销售有所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非经损益同比大幅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确认了子公司

珠海东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东方）厂房拆迁处置收益约为2.25

亿元，带动公司非经损益同比大幅增长。 

2、主要财务指标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411,639.80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7.79%；

主要是新能源装备制造板块销售大幅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为80,989.06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46.11%；

产品毛利率由去年的20.17%上升到23.68%，主要是： 

①新能源板块业务利润相对较好，其销售大幅增长，带动整体毛体率有所上

升，营业利润大幅增长。 

②非经损益同比大幅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确认了子公司珠海东方厂房拆迁

处置收益约为2.25亿元，带动公司非经损益同比大幅增长。 

（3）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为79,709.89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40.97%，

主要是营业利润大幅增长所致。 

（4）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5,500.51万元，比去

年同期上升117.08%，主要是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5）报告期内，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9,270.98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42.83%，主要是报告期内经营性利润大幅增长所

致。 

（6）报告期末，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元）为0.44，较去年同期上升109.52%，

主要是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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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审计，可能与经审计后的公

司2023年度报告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最终以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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